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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

區

承辦人：陳瑤婷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61

傳真：02-27593361

電子信箱：edu_hse.17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09309738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來函及其附件各1份 (12402169_1093097387_1_ATTACH1.pdf、

12402169_1093097387_1_ATTACH2.pdf、12402169_1093097387_1_ATTA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請學校針對所屬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

試驗工場所使用或設置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應符合職業

安全衛生法第6條至第8條相關規定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9年10月20日臺教資（六）字第1090148069B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查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各業，政府機關（構）及教育訓練

服務業所屬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等工作

場所均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，本局前業以108年

11月14日北市教中字第1083111192號函轉教育部業108年11

月12日臺教資（六）字第1080161255號函重申在案（計

達）。

三、為防止操作機械設備器具（以下稱機具）之危害，保障操

作者安全，勞動部自104年1月1日起，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

公告13項機具實施源頭管理（機具項目及說明詳如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成淵高中 1091022

*NEAA1096010562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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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），前揭機具依法須確認其符合安全標準，始能產製運

出廠場、輸入、供應或設置。

四、教育部重申前述工作場所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

定，且勞動檢查機構反映於轄區學校實施勞動檢查及職業

安全衛生輔導時，時有發現該等場所早期設置之工具機未

符合相關規定情事，實有操作安全疑慮，為保障學員及使

用者安全，爰請貴校辦理相關採購時，應請確認法規符合

性。另建議可於機具交付驗收時，確認是否已完成源頭管

理及張貼TS標示，作為其符合安全標準之驗收依據。

五、對本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7條及第8條所定之機械、設備及

器具如有疑義，請洽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承辦人（翁先

生、電話 02-89956666-8146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立大學

副本：

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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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096010562  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請學校針對所屬實驗室、試驗室、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所使用或設置  
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至第8條相關規定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
